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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議員：

本人現修函表達對《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的極度關注。條例
草案以《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為依據，對《刑事罪行條例》、《官方

機密條例》及《社團條例》作出修訂。條例草案並非以白紙條例草案

方式發表，實屬不幸，因為如發表白紙條例草案，當局便可就具體的

條文內容進行最廣泛的公眾諮詢。

本人促請立法會在採納此項會對香港的基本人權造成嚴重影響的法例

前，首先處理《基本法》的其中一項主要原則，就是自行推選領導人

的權利。本人相信，除非香港的立法機關實行民主選舉及行政長官以

普選方式產生，否則，根本無法為此項有潛在危險的法例提供所需的

保障。

保障基本自由

正如香港大律師公會及多名法律權威指出，現行法例在多個範疇均足

以禁止《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訂明的作為及活動。

對《刑事罪行條例》的修訂

任何處理煽動叛亂的法例均應採納《約翰內斯堡原則》。本人支持豁

免若干作為而不納入煽動叛亂罪的涵蓋範圍內，但擔心煽動叛亂罪令

責任推卸在被告人身上，要求他們證明其意圖只為作出批評。更大的

問題是，倘所作批評並非旨在作出補救，則未必可以構成有關煽動叛

亂的指控的合法抗辯。此外，從諮詢文件中刪除 “管有煽動性材料 ”的
罪行是積極的做法，但此舉的實際意義極微，因為法例中仍保留 “處理 ”
煽動性材料的罪行。內地有關當局經常濫用反煽動叛亂的法例，以懲

處違反表達意見及信仰自由的權利的人士。

除煽動叛亂罪外，叛國罪、分裂國家罪及顛覆罪的涵義也不夠確切，

容易被有關當局有選擇性地濫用。舉例而言， “鼓動 ”外來武裝部隊入
侵中國或懷有損害中國 “在戰爭中的形勢的意圖 ”及 “協助 ”在該場戰爭
中與中國交戰的公敵等措辭的涵義並不明確。此外，條例草案亦未有

明確界定藉使用武力或嚴重犯罪手段危害中國的穩定，以 “廢止 ”中國
根本制度或 “恐嚇 ”內地政府的確切涵義。結果香港特區政府可將公眾
集會分類，例如將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集會劃分為 “嚴重非法手
段 ”，當局可向參與該等集會的人士控以顛覆罪。



條例草案容許高級警務人員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下進入處所進行搜查及

檢取，是嚴重違反香港法律傳統的做法。任何此等授權均應留交司法

機構作出，且只可在極為有限的情況下才可予以批准。

對《官方機密條例》的修訂

就《官方機密條例》所作出的修訂會對新聞從業員及學者在撰寫有關

外國政策及防務問題的文章時造成寒蟬效應，舉例說，有關香港特區

政府與內地政府的關係的資料可能被界定為 “國家機密 ”。任何有關官
方機密的法例應符合《約翰內斯堡原則》。此外，條例草案亦未有就

取得該等資料訂定公眾利益的免責辯護。

對《社團條例》的修訂

取締機制不僅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且同時大大增

加內地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的可能性，因為中國的法律及政治管制將經

由後門引入香港，而此情況顯然違反《基本法》的字面意義及其精神。

雖然條例草案已訂明，香港法庭將會作為對付任意引用新法例的最後

防線，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 1999年決定推翻香港法院所
作的決定，已令過往對香港司法機構獨立的高度信心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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